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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CHRF) notes with regret the abusive power by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which violates the provisions under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In September 2007, the CHFR Police power 
concerned group was formed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on police power.  
 
The CHRF is concerned about the unreasonable arrest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participated in peaceful assembly and demonstration. Violence is always involved during the 
arrests.  
 
The CHRF is concerned about the power for the police to conduct search. The Police should 
conduct searches based on “reasonable suspicions”, but the facts tell us that the Police only conduct 
searches arbitrarily. What even worse is that, a group of volunteers were arrested in a peaceful 
assembly, and were strip searched during their detention. 
 
The CHRF is disappointed that the internal guidelines of the Police, namely the Force Procedures 
Manual is not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even our Legislative Councilors are not able to get access to it.  
Although the Police officers always claim that they are following the internal manual, but we 
actually do not know. We can only know the truth after the manual is disclosed. 
 
The CHRF notes with regret that the minority groups such as sex work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re 
vulnerable to the abusive power by the Police. They are often humiliated by the Police with 
offensive and discriminating wordings. They are easier to be arrested, and they are always bullied in 
the police stations. Sometimes they are asked to be strip searched without an appropriate reason. 
 
The CHRF unsatisfied the current complaint system of the Police.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is part of the Police force. Very often the complaints will be dismissed before a real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lacks the 
investigative power, which makes it ineffective in monitoring the performance and conducts of 
Police. 
 
The CHRF have been conducting a research on the cases which Police power is abused. The details 
of the cases are attach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mittee. We wise the Committee could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fully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CAT by taking substan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abusive power by the Polic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17th Apr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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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不如辭咗呢份工！」 

曾蔭權當選連任一週年 忽視人權成績表 

 

香港人權狀況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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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年，是香港人權的黑暗時期，亦同時是特首曾蔭權當選連任的首個年頭。 

 
曾蔭權於去年競逐特首時以「我要做好呢份工」為口號，政綱中更承諾會「保障市民

享有的人權和各種基本權利」。只可惜，政府未能發揮帶頭推動人權發展、落實人權政策的重

要角色，令香港的基本人權狀況變得愈來愈差。 
 

本報告羅列出過去一年香港人權狀況的九大問題，藉以反映出曾蔭權成功當選後忽視

人權政策，並未有落實他「做好呢份工」的承諾。 
 
1. 政策局重組：人權事務被遷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政府於 2007 年 7 月 1 日曾蔭權上任特首之際，進行政府總部政策局的重組，其中原本

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的人權政策工作將改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我們認為這是不能接受的

做法，因為人權事務牽涉各個政府部門，是次重組會對政府的整體人權政策做成不良的影響。 

 

首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會同時處理人權政策及內地事務。重組後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要經常要與內地官員接觸，此舉可能令內地官員更容易有機會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的人權

事務，藉以削弱香港的人權。  

 

其實，重組後不足一年，我們已經見到政策局重組對政府人權政策的影響。首先，原

本由民政事務局負責的《種族歧視條例草案》(《草案》)，因為政策局重組而改由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負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需要重新掌握《草案》的內容，耽誤了《草案》的立法進展。

另外，兩個局早前亦互相推搪，拒絕為修改《草案》作出承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表示《草

案》由民政事務局草擬，藉詞拒絕提出修訂，而民政事務局則表示《草案》而交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負責。可見政策局的重組拖延了《草案》的立法進展。 

 

 另一方面，過往民政事務局設立了人權論壇、兒童權利論壇和性小眾論壇等，加強民間

團體和不同政府部門的溝通。這些論壇亦已改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但我們所觀察到的

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官員需時認識人權事務，但又對人權事務缺乏興趣。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的召開次數亦減少，不得不令我們擔心政策局的重組會影響舊有的溝通渠道。 

 

從以上所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處理人權事務時可能會受到內地的壓力，而當局官

員既對人權事務缺乏認識，亦缺乏興趣，更拖延了《草案》的立法進展。政府對人權意識及



承擔下降，長遠只會影響政府的人權政策，破壞香港的人權狀況。 

 

2. 政府拒絕成立人權委員會 

根據《巴黎原則》，各地政府需要成立一個人權委員會，獨立及全面地跟進本地的人權

事務。同時，各地的人權機構亦有責任協助制定人權問題的教學和研究方案，並參與這些方

案在學校、大學和專業團體中的執行；同時亦需要對公眾人士進行人權教育和推動反對各種

形式的歧視的工作。 

現時香港按照《巴黎原則》成立的平等機會委員會，只能就性別、殘疾及家庭崗位三

個歧視條例的範圍進行工作，未能有效地改善香港現有的歧視問題，亦難以推動更全面的人

權工作發展。民間人權陣線一直倡議政府應該效法澳洲、紐西蘭、印度、印尼、斯里蘭卡、

泰國等地成立人權委員會，以更全面及有效地跟進及改善本地的人權發展工作。 

縱觀香港各項的人權問題，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缺乏一個獨立、有效的人權委員會，廣

泛地處理各項人權問題。可惜政府當局的文件卻表示「本港已有廣泛的人權保障機制， 個人

權利明確地在法律受到充份的保障」，因此「認為並無明顯需要另外設立一個人權機構以取代

現有機制」，我們對此解釋表示極度失望。 
 

拒絕成立人權委員會之餘，政府的補救措施亦顯得不足。曾蔭權於去年的施政報告中，

並沒有提出任何關於人權政策的具體方向或改善措施，對於如何履行適用於香港的多條國際

人權公約的責任及改善香港的人權狀況亦是隻字不提。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公佈的財政預

算案中，在政府擁有達1,156億港元的綜合盈餘下，僅撥出二千多萬進行人權政策的工作。這

一再反映曾特首及特區政府無視香港日趨惡化的人權狀況，亦無意改變現行促進人權工作的

機制，例如成立人權委員會，或增加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權限及資源，以改善香港的人權及歧

視問題。 

 
3. 民主發展糟榚的一年 
 

在《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的第二十五條指出，每個公民都享有權利和機會，

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參與選舉及被選舉。公約的標準包括每個公民有「不受區分」、「不受

不合理的限制」的權利，及參與「選舉和被選舉」的「權利和機會」。  
 

無視人權公約的獨裁政府 
  
目前特區政府的政治制度顯然並不符合公約的要求，行政長官及問責官員未能向市民

問責之餘，亦無法向廣大市民證明其施政的認受性。此外，市民亦不可能透過目前的選舉制

度，去更換在施政上頻頻犯錯的官員及行政長官。由於行政長官只是由八百人小圈子選舉產

生，普羅市民的權益根本無法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制度而得以保障。因此，為確保

市民的權利不會被無理剝削，及市民的監察權可得以有效地行使，行政長官必須要由全民普

選產生，港府當前的急務，是必須立即回應並落實市民對普選的訴求。 
 
2007 年 12 月 29 日，人大常委架空特首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特別行政區 2012 年行政長官和立法會產生辦法及有

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否決在 2012 年實行特首及立法會雙普選。是次決議不

但沒有為香港民主進程帶來進展，反而帶來更多的阻滯和障礙，以普選為名，實際上卻是空

洞而無內涵。 
 

人大常委會表示，行政長官於 2017 年「可以」由「普選」產生，立法會選舉的「普選」

最快可於 2020 年實行。卻不代表中央已承諾於 2017、2020 年分別進行普選，而是特首須再

撰寫具體細節的報告提交人大，才可啟動《基本法》賦予的政改程序。 
 
小圈子（提名委員會）＋ 百分百委任（策發會）= 普選次貨 
 

此外，針對 2017 年及 2020 年「可能」實行的「普選」，人大常委會認為提名委員會可

以根據現行的選舉委員會架構組成。但八百人的小圈子有何「廣泛代表性」可言？而特首會

轉交策發會討論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產生辦法的具體細節，而策發會成員全是由特首委任產生

的，試問如何能產生一個具民主成份的「普選」方案呢？最終，只會淪為一個欽點候選人的

政治機器，製造一個缺乏民主成份的「普選次貨」!   
 

曾蔭權面對人大對港人選舉權利的粗暴干預，只顯得唯唯諾諾，無力反抗，手持港人

民意上京，失敗而回之後不單沒有向港人道歉，反而繼續說謊，繼續掩飾，實在令人失望。 
 
4. 政府默許種族歧視 

 

香港政府於 2006 年 12 月向立法會提出《種族歧視條例草案》(《草案》)，但《草案》

卻不符合聯合國《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公約》)，使《草案》不足以防止種族歧視，

推動種族平等。 

 

香港政府曾於二零零四年九月就立法防止種族歧視發出諮詢文件，文件中指出《草案》

會以現時三項禁止歧視的條例 (《性別歧視條例》、《殘疾歧視條例》及《家庭崗位歧視條例》) 

的結構和形式作為藍本。但政府卻違反承諾，《草案》中的效力遠遜於其他三條禁止歧視條例，

而涵蓋面亦較窄。 

 

《草案》包括四大根本性缺憾，令《草案》並未能有效防止種族歧視，包括： 

- 不適用於多項政府及公營機構的行為； 

- 狹義地定義直接與間接歧視； 

- 豁免太廣，特別是語言及教育方面： 

- 永久與非永久居民的分野，特別令內地新移民被排除於《條例》之外。 

 

雖然政府於剛於 3 月就《草案》中對政府的行為，及直接與間接歧視的定義提出修訂，

但這些修訂建議無助改善以上的根本性缺憾。政府的文件一方面指出條例會適用於政府，另

一方面卻指出條例將不會涵蓋至一切政府行為。就直接及間接歧視的定義，政府只是採納英

國過時的法例，而該法例因為被指定義太窄而被修改。政府亦拒絕就其餘兩項根本性缺憾作



出修改。 

 

修訂後的《草案》不但未能有效禁止種族歧視，更會將部分歧視行為合法化，使立法

成為鞏固現有的歧視行為的工具。政府拒絕把《草案》的範圍擴闊至一切政府行為，更代表

政府帶頭進行種族歧視，絕對無助政府推廣種族平等及促進種族融和的訊息。 

 

《草案》的不足已經引來聯合國《消除一切種族歧視委員會》(《委員會》)的批評，影

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委員會》更要求特區於本年 7 月 19 日之前就《草案》提出與《公約》

相符的修訂建議，以便立法會於其年期屆滿前有足夠時間審議通過。可以預期，如果香港拒

絕《委員會》的要求，只會惹來聯合國更大的回響。 

 
5. 警方濫權情況愈趨嚴重 

回歸十年以來，去年是警方拘捕最多參與遊行集會和示威人士的一年，亦是過程中侵

權最嚴重的一年。更令人擔憂的，侵權的情況除了是肆意使用不同的條例，如《公安條例》、

阻街、襲警、浪費警力、行為不檢、阻差辦公等罪名拘捕和平示威者，更有不同形式的干預

和滋擾，如在搜身過程中侵犯私隱和性騷擾被捕人士，因而令不少市民產生恐懼，從而在行

使權利時卻步和不安，例如在多次和平示威行動中浪費過多警力去「保護」示威者，為多個

團體的遊行或集會而發出「不反對通知書」內列出多項不合理限制，當中被侵犯人權者不僅

是遊行集會的參與人士和示威者，更有部份個案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弱勢群體，如性工作者

（被毆打、被迫簽不正確的口供紙、被誣告，更甚至於插贓嫁禍）、少數族裔人士（以歧視性

語言及行為對待）、外傭等。 

聯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2006 年審議香港特區政府參照《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所提交的報告後，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應「確保投訴警方的調查工作由獨立機構負責，而

且其決定應對有關當局有約束力」，這安排才可以制衡警方，防止濫權情況的意圖，但政府卻

指隸屬於警務處的警察投訴課已算「獨立」，無視多年來一直為人所垢病「自己人查自己人」

的問題（例如曾有少數族裔人士曾向投訴課投訴有警員向他動粗等問題，並提供案發時的詳

細資料，但卻讓涉案的警務人員知悉，並在上庭前預先準備，可見其「獨立性」確是令人質

疑），結果就只會杜絕被侵權人士得到應有的保障，實在令人失望。 

而供前線警務人員作為執行指引的《警察通例》(Police General Orders) 及《警務處理

手冊》(Force Procedures Manual) 一直都只被視為內部指引，只有極少量內容會被公開，令社

會難於監察警務人員是否違反指引，警務人員執法時的行為每當受到質疑時，警方就只會建

議有關人士向警察投訴課投訴，而警察投訴課的問題如前所述，不公開《警察通例》的結果

就只會導致警務人員執法時的行為缺乏有效監察，令濫權問題愈趨惡化。 
 
6. 同志無人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拖得就拖 
 

17 個關注性小眾及跨性別人士權益的社會及人權團體，自 04 年至今均積極參與由民

政事務局籌辦的少數性傾向人士論壇。可惜自 07 年 7 月，人權工作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辦

後，近一年一直未有再次召開少數性傾向人士論壇，以致有關性小眾及跨性別的工作停滯不

前！只發現最近換了一張新的港鐵燈箱海報，用作宣傳該局轄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



的熱線電話，至於實質的平等教育工作，可說毫無進展。 
同志戀人事件打壓性小眾言論自由 
 

鏗鏘集「同志‧戀人」紀錄片被廣管局發出的「強烈勸喻」，事件正好反映，廣管局歧

視同性戀愛，該裁決對於言論自由明顯帶來衝擊。往後所有討論同志議題的節目，都會為求

自保，加入所謂「持平」的反對聲音。事實上，已經有電台和社會服務機構因此臨時更改，

甚至取消節目。 
 
免受歧視的權利 
 

香港女同盟會於 05 年 10 月進行「香港女性因性傾向受歧視個案」調查，成功訪問 693
名受訪女性中，39%女性表示在過去曾因其性傾向，受到不同程度的歧視性對待。教育是所

有範疇中歧視情況最嚴重的，當中有 15.58%受歧視；令人驚訝的是，被同學及教職員知悉性

傾向的比率相當高，分別佔 68.4%及 30.3%，在表示曾在校園內受到不公平歧視的人當中，

佔了 99%表示已經公開或已被知悉其性傾向，顯示在校園公開性傾向與歧視情況有直接的影

響。調查亦發現近 19%的女性曾於工作間受歧視，情況嚴重，常見的歧視行為包括嘲諷戲弄、 
被同事排擠等。 
 

情況一如 13 年前由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姊妹同志及香港十分一會於 95 年聯合進行

的本港首個同類型調查「不同性傾向人士生活概況」，30%女性因性傾向常常於工作地點及學

校遭到歧視，可見十年後的今天，性傾向歧視情況依然嚴重，並無因為政府及志願團體推行

有關性傾向平等教育而有改變。 
 

調查結果顯示，本港社會彌漫著對性小眾的不了解及恐懼，性傾向平等機會教育嚴重

不足，市民完全缺乏渠道正確認識不同性傾向人士，加上部份宗教團體極力刻意透過傳媒、

教會及學校，抹黑性小眾社群，以致本港各界均出現不同程度的性傾向歧視情況，唯有透過

立法，及加強教育認識不同性傾向人士及正確的人權教育，才是正視性傾向歧視的最有效方

法。 
 
同性伴侶的婚姻權 
 

全球已經有數十個國家確立不同程度的同性婚姻或公民伴侶(civil partnership)權利，其

中加拿大容許香港同性伴侶公民前往結婚；而英國亦容許本港持有 BNO 的同性伴侶前往辦理

登記成為公民伴侶。可惜香港有同性伴侶在外國結婚後，向香港政府要求平等入境及稅務權

利而遭拒！我們期望港府尊重同性伴侶的婚姻權利，正如港府認可在外地締結的異性戀婚姻

一樣；同樣應認可在外地的合法同性婚姻或公民伴侶地位。 
 

同志的婚權一向被漠視，婚姻是每一個香港公民應有的權利，港府應該將婚姻法修改

為兩人之間；而不應有性別差異，規限於一男一女之間。 

 
《家庭暴力條例》修訂涉性傾向歧視 

 



《家庭暴力條例》(香港法例第189 章)以及建議中的修訂， 是為家庭暴力受害人提供

保障， 但不涵蓋同性關係的人士。政府表示因為同性關係在《婚姻 

條例》(香港法例第181 章)之下，並未得到法律承認，故有需要維持同性伴侶與其他性傾向伴

侶之間的待遇差別。 

 

可惜修訂中的家暴條例，保障沒有婚姻關係的同居異性關係，對於同居同性關係，港

府卻拒絕。家庭暴力同樣可能發生於同性關係中， 政府對此並無異議。若同性伴侶同樣地可

能遭受家庭暴力，而他們需要保障的程度又與其他性取向伴侶相同，除非能提出理據支持，

否則，不給予他們平等的保障便是性傾向歧視。 

 
聯合國人權委員會曾公開要求各國不僅應該廢除歧視同性戀的相關法令，同時應該在

憲法或基本法當中，進一步立法確保人民不會因為性傾向而遭到歧視。中國作為《公民與政

治權利國際公約》締約國，香港理應遵守以上的國際公約，確立同志作為公民的應有權利！ 
 
7. 平機會未能有效發揮職能 
 
 平等機會委員會是香港政府於1996年履行聯合國人權公約的承諾而成立的法定機構，

據聯合國人權公約內的巴黎原則清楚列出作為一個人權機構的基本要求，所以我們亦以巴黎

原則來作為檢視平機會工作成績的指標。平機會一向以來由民政事務局支援其工作及負責協

調與政府的溝通，自去年中始則隨人權政策轉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政策局重組出現了

很多不協調的地方，影響所及平機會過去一年表現實是乏善足陳。 
 
委任不透明，民間參與止步 

 

一向以來平機會的委員委任過程都是極為神秘，市民無從知曉誰被委任及為何被委

任，民間團體亦曾透過民政事務局，自去年則透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推薦在人權及婦女事

務甚有經驗的人士給特首，可是特首態度只是任人為親，不單沒有委任民間團體推薦的人選，

亦沒有為拒絕所推薦的人選加以解釋，只以「貴會對平等機會委員會委任成員人選的關心和

興趣，我們深表感謝」兩句說話回覆了事，完全對民間參與不聞不問，整個委任過程仍是黑

箱作業。 

 

未克盡全力完善歧視法例 

 

據幾條性別歧視條例訂明平機會有研究及提出修訂與平等機會相關法例的職能，及可

就不同的平等機會議題進行公眾諮詢及教育。可是過去一年，平機會在這方面工作不積極，

首先種族歧視法例草案撰寫拙劣，平機會只是泛泛地指出其技術上的缺失，未有對草案可能

帶來的負面影響加以批評糾正，亦沒有積極推動政府實行修訂三條歧視法例，即使一拖 10 年

仍可再拖下去。 

 

調解未能彰顯法律精神 

 

平機會聲稱會致力做好投訴受歧視的調查/調解工作，但去年據不少曾向平機會投訴的

求助人士反映，平機會忽略了投訴人在法律程序上的資訊需要及對法例的信心支援，而且平

機會往往過份強調自己是中立而實質希望息事寧人的態度，使投訴人一來為了不再受冗長的

程序折磨，二來對實際法例可能提供保障的程度缺乏認識及信心，所以即使未達到原來的調

解要求，也會勉強接受調解。 



 

「同值同酬」研究有頭冇尾 

 

平機會於 1997 年開展了「同值同酬」的研究，經過幾個階段性研究報告後至 2006 年

才作總結報告，報告的主要基調是香港未適宜立法，但提出以「主動調查」方法處理不能「同

值同酬」的問題，可是主動調查也只是一直「只聞其聲」，卻未見落實。另一方面，從公眾教

育層面來說，平機會並無就「同值同酬」概念，公眾不明白何謂「同值同酬」，而平機會並無

公佈與任何工商界別/機構結成夥伴，合力制訂政策及常規；也無任何工商界別/機構透露過有

關合作事宜，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看不到平機會推動同值同酬的行動綱領，研究更是「有

頭冇尾」。 

 

由上述可見，特首過去一年並沒有鞭策平機會發揮捍衛人權的職能，而且即使平機會

已淪為一個被動的調查/調解角色，也諸般縱容，拖慢了平等機會的發展步伐，實在令人失望。 

 
8. 權利論壇召開情況未如理想 

 

當民政事務局負責處理人權政策工作時，當局設立了人權論壇、兒童權利論壇和性小

眾論壇等，定期與民間團體會面 (論壇約三個月召開一次)，了解民間團體對所屬範疇的關注

事項，藉以加強民間團體和不同政府部門的溝通。 

 

自七月一日政策局重組之後，這些論壇隨著人權政策工作轉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

下，當局對這些論壇的重視程度亦隨之而減低。自去年七月一日至今，兒童權利論壇只召開

過兩次、人權論壇及少數族裔人士論壇只召開過一次，而性小眾論壇就更加沒有召開過，連

過往的會議紀錄也未能在網上或其他渠道取得。 

 

就人權論壇及少數族裔人士論壇而言，政府當局於論壇中顯示出他們對人權事務缺乏

認識及興趣，民間團體就關注事項表達意見，局方都只敷衍了事。更甚的是官方既拒絕讓參

與團體提出議程，也拒絕為論壇定出確實開會日期，現時更不知道人權論壇、少數族裔人士

論壇及性小眾論壇會於何時召開，令民間團體缺乏了一種直接與政府代表就各人權問題對話

的渠道。凡此種種，皆顯示出有意矮化各論壇的用途，未有尊重與民間團體的溝通。 

 

9. 公民教育委員會取消人權教育小組 

 

政府於 2007 年 7 月 1 日重組政府總部政策局之前，人權政策及人權教育工作都由民政

事務局負責。當政策局的重組生效之後，人權政策工作就轉交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 

 

民政事務局轄下的公民教育委員會 (委員會) 會繼續負責推廣及宣傳公民教育，但我們

並未因此知道人權教育的工作由哪一個政策局負責。直至 2008 年 1 月有立法會議員提出相關

質詢，政府一直迴避有關問題。政府的答覆是，委員會考慮到人權教育為公民教育的其中一

環，故會繼續在推廣及宣傳公民教育時，就人權事宜進行相關推廣及教育 / 宣傳的工作，而

其他的政策局 / 部門亦會作出配合。 

 

本身委員會轄下有一個人權教育工作小組負責人權教育的工作，可是政府自 2007 年 3

月起就沒有再召開會議。政府的答覆更指出，考慮到政策局的重組及精簡委員會現時架構的



需要性，因此委員會在沒有任何諮詢及討論等的情況下，於 2007 年 12 月決定即時解散人權

教育工作小組，而有關人權教育推廣的工作將納入其轄下負責推廣各方面公民教育的宣傳小

組負責。 

 

另外，雖然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局同意委任一所本地大學就全港市民人權意識進行調

查，而調查問卷的設計早於 2007 年 3 月已完成，但委員會卻考慮到人權意識調查尚未展開，

以及人權政策已交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委員會決定停止該意識調查的籌備工作。 

 

從取消人權教育小組及停止人權意識調查都可以顯示出，政府對人權推廣及教育的承

擔明顯降低。 

 
結論： 
 
 從以上各種情況顯示，香港的人權保障機制並未如政府所說般「廣泛」及有「充份保障」，

警監會及平機會等機構均未能有效發揮其職能，香港市民仍然會隨時遇到人權被侵犯的情況。 
 

自從曾蔭權連任成功，宣佈政策局重組，將人權政策工作遷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後，

我們看見的是政府拖延立法、封閉與民間團體的渠道、與原本負責人權政策工作的民政事務

局互相推搪，職權不清晰。在「先天不足、後天失調」的情況下，香港的人權狀況不會得到

真正的改善。 
 
我們要求曾特首及整個特區政府正視我們的意見，並盡快接納以下的訴求，使香港市

民的個人權利真正得到充份的保障。 
 
訴求： 
 
1. 成立具調查權力的獨立法定機構，以制衡警方，防止濫權情況 
2. 公開《警察通例》(Police General Orders) 及《警務處程序手冊》(Force Procedures Manual) 

的內容，讓公眾可以監察警方執行職務期間有否違反工作守則； 
3. 警方須加強內部培訓及制訂手冊，讓前線警員能以互相尊重的基礎下，處理涉及少數族

裔、性工作者及不同性傾向人士等邊緣社群的個案； 
4. 盡快成立人權委員會，認真處理本地人權發展及教育事務； 
5. 檢討將人權工作放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安排； 
6. 加強人權工作及教育，並提高相應的開支預算； 
7. 於限期前修改《種族歧視條例草案》以符合國際公約的要求，並確保如期向聯合國提交

各項報告； 
8. 盡快對性傾向歧視問題進行立法工作，並修訂現存三條歧視法例的缺憾； 
9. 檢討平機會架構及職能，盡快實行修訂三條歧視法例； 
10. 盡快落實港人對真正普選的訴求。 
 
 


